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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发〔2014〕14号 关于规范市本级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工作的意
见（试行）

郴政发〔2014〕14号

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关于规范市本级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工作的意见（试行）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部门管理机构、直属事业单位，中省驻郴各单位：

为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建设用地保障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湖南省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24号）、《湖南省实施＜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268号）、《郴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郴政办发

〔2013〕30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规范市本级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收购具体实施主体

市国土资源部门主管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工作。市本级国有土地收购工作的具体实施，由市土地储备

机构承担。

二、收购范围

（一）政府依法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国有建设用地；

（二）因单位迁移、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制等原因停止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

（三）因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造需要调整用地性质，或因公共利益需要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按法定征收程序

实施的项目除外）；�

（四）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两年内无力开发，又不具备转让条件的国有建设用地；�

（五）可依法收购的其他国有土地。�

三、收购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并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可启动土地收购程序：�

（一）符合土地储备年度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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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列入土地储备年度计划，确需实施，报经市政府批准的。

四、收购程序

（一）前期调查。市土地储备机构组织对拟收购的土地及其地上建（构）筑物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结果由土地使用权

人予以确认。

（二）拟定土地收购方案。由市土地储备机构根据前期调查情况，对土地及其地上建（构）筑物价格及房屋价值组织

预评估，拟定土地收购方案（涉及需要安置的，还需提出安置方案），经市国土资源部门审核，报市政府同意后组织实

施。�

（三）确认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价格�

1.土地价格确认。市土地储备机构与土地使用权人共同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按照现状和原用途对拟收购的

土地价格进行评估。市土地储备机构根据评估结果结合周边地价及土地性质情况拟定土地收购价格，经市国土资源部门审

核后报市财政部门确认。

2.地上建（构）筑物价格确认。市土地储备机构与地上建（构）筑物所有权人共同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参

照《湖南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和《郴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以及相关规

定，对拟收购的地上建（构）筑物价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经房屋征收部门审核后，由市土地储备中心拟定地上建（构）

筑物收购价格，报市财政部门确认。经市土地储备机构与原土地使用者协商达成的收购价格低于市财政部门审核确认价格

的，以协商价格作为收购价格。

（四）签订收购合同

1.市土地储备机构按照经法定程序批准的土地收购方案和市财政部门确认的收购价格，与土地使用权人协商并签订土

地收购补偿合同。

2.土地收购工作中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市土地储备机构可以委托有资质的拆迁机构实施房屋拆迁补

偿安置工作。

（五）支付收购补偿费用。市土地储备机构按照已签订的土地收购补偿合同，向土地使用权人支付收购补偿费用。

（六）储备土地�

1.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在收到收购补偿费用之日起15日内，向市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

2.办理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手续后，依法办理储备土地登记。

3.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移交。原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收购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移交

给市土地储备机构。�

五、资金来源�

（一）收购土地所需资金从土地储备资金中列支；�

（二）经市财政部门批准可用于土地收购储备的其他资金。�

六、工作要求�

（一）财政、发改、规划、国土资源、住建、经信、审计、监察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互相配合做好土地收购

工作。�

（二）土地收购工作中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安置的，苏仙区、北湖区人民政府、郴州出口加工区（郴州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管委会应当分别做好辖区内的房屋拆迁和安置工作。项目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

应当积极配合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



分享：   

 

郴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2014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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